
股票代码：

002055

股票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8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润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通知，将其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00,000

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8

月

1

日，质押期限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上述股权质押已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深圳市润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7,471,453

股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

203,

158,635

股的

8.60%

，曾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将其所持

4,250,000

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本次

质押

5,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润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共

9,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8%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简称：

*ST

商务 股票代码：

000863

公告编号：

2011-15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25

次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待公司正式收

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2011-036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2

日

14

：

00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综合楼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陈旭红女士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4,685,47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4.6855%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63,7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7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35,4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5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45,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451%

。

2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3

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4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5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6

定价基准日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7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8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10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74,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45,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451%

。

4

、 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45,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451%

。

5

、 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45,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451%

。

6

、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45,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451%

。

7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45,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451%

。

8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610,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反对票

45,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451%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韦少辉律师、肖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贵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

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1－022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短线买卖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

2011

年

7

月

26

日获悉，公司监事曹豫先生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以成交均价

6.13

元

/

股的价格买

入公司股票

50000

股。

由于本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将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公告，曹豫先生此次买入股票交易行为违反了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定，属于窗

口期违规买入股票。经公司董事会核查，监事曹豫是

2011

年

4

月新上任的监事，此次违规买入是由于其舅舅

刘君明误操作所致，监事曹豫的证券账户此前一直由其舅舅刘君明操作，在曹豫上任公司监事之后，未及时

将该账户收回管理，造成了此次违规买入本公司股票。

董事会立即对监事曹豫先生作出如下处理：

1

、 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

2

、 所有买入的股票不准在六个月之内再次卖出；否则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本公司

2011

年

8

月

2

日获悉， 公司监事曹豫先生于

2011

年

8

月

1

日以成交均价

6.1

元

/

股的价格卖出

公司股票

2500

股，亏损

75

元（不含交易费用）。

该行为属于六个月内的双向操作，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定。

鉴于监事曹豫先生短期之内连续违规，董事会决定对监事曹豫先生加重处罚，处罚意见如下：

1

、 所有买入的股票在其任期之内不准卖出，如果任期之内卖出，卖出的收入全部归公司所有；

2

、 其

2011

年

8

月

1

日以

6.1

元

/

股卖出的

2500

股，收入

15250

元作为罚款全部上交公司。

曹豫先生已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将

15250

元罚款上交至公司。

同时，董事会查询了曹豫先生近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发现其他短线交易行为。曹豫先生承

诺在其任期之内不再买卖本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向曹豫先生进一步说明了有关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 并要求其立即将该账户收回亲自管

理。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予以了通报，要求引以为戒。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股东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和学习，督促

相关人员严格遵守有关规定，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1－038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子公司江西先材获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间接控股子公司江西先材纳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江西先材

"

）日前接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编号为发改办产业【

2011

】

1810

号文件

"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

2011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项目的复函

"

。

按该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

国

发

(2010 ) 32

号）要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

化，根据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有关中央企业上报的材料，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核

和咨询机构评估，原则同意将若干项目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国家将给予上述

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在其文件附件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项目表

"

中，江西先材

PI

纳米纤维电池隔膜产品（一期）项目，规划年产

4000

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的

PI

纳米纤维电池隔膜生产

能力的项目获中央预算内投资为人民币

1773

万元。

江西先材在收到上述拨款后，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将上述拨款在建设期（

2011-2012

年）分两年期分

摊计入当期损益，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截至公告日江西先材尚未收到上述款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６６

号赛迪大厦

２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

董事会

５．

主持人

：

周江军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

（

代理人

）

３

名

，

代表股份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４．３５％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周江军

、

黄志刚

、

陆小平

、

姜玉

、

贾润军

、

曹虹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

，

选举郑远民

、

伍中信

、

龚光明

、

贾轶峰

、

李国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周江军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黄志刚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陆小平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姜玉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贾润军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曹虹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郑远民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伍中信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龚光明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贾轶峰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李国锋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２

、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万少科

、

于亚文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万少科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于亚文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１９１

，

６７１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王郁生

、

康健

３．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

法

、

有效

。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在赛迪大厦二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形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会

８

名，委托出席

３

名。姜玉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

贾润军董事代为表决；陆小平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周江军董事代为表决；伍中信独立

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龚光明独立董事代为表决。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决议内容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该议案，选举周江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姜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周江军先生、姜玉先生简历附后。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成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具体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周江军、姜玉、贾润军、曹虹、郑远民，主任委员：周江军。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伍中信、贾轶峰、黄志刚，主任委员：伍中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贾轶峰、郑远民、陆小平，主任委员：贾轶峰。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龚光明、李国锋、伍中信，主任委员：龚光明。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该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董立冬先生提名，聘任刘寻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对副总

经理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副总经理候选人任职资格和提

名程序进行了审核。

刘寻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附：周江军先生、姜玉先生、刘寻先生简历

周江军，男，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律系。历任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经理、

业务拓展部经理、风险管理总部总经理、信托业务二部总经理。周江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现任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副总裁。

截至目前， 周江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姜玉，男，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出生，毕业于吉林财贸学院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曾就职于中国人

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现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部总经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截至目前，姜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寻，男，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出生，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历史专业本科、中国人民大学（夜大

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历任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第一经营部业务经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营业总部主任助理；中国计算机报社编辑、社长助理、副社长；北京赛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

公室主任。

截至目前，刘寻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到监事

３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监事审议，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监事会推选于亚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于亚文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附：于亚文先生简历

于亚文，男，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本科。曾就职于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

大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现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处置二部总经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 于亚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何亚东先生辞去公司

总经理助理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收到公司总经理助理何亚

东先生递交的辞职信。何亚东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接受何亚东先生的辞职申请，该辞呈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生效。何亚东先生辞职后仍将

在公司任职，该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董事仇建平先生、沈月华女士因出国请假；独立董事汪祥耀先生因出国，委托独立董事马国鑫先生代

为表决，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建华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

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何亚东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何亚东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提名任建华先生、任富佳先生、赵继宏先生、任罗忠先生、沈国良先生、何亚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孙笑侠先生、汪祥耀先生、马国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

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一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与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换届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附件：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任建华先生，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１９７８

年参加工作，历任余杭红星五金厂供销科长、厂长，老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老板家电董事长

兼总经理。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家、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并当选为浙江

省第八届、第十届人大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杭州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任建华先生现直接持有

公司

２４０

万股股份，通过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９６７２

万股股份，通过杭州金创投资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４７６

万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董事候选人任富佳先生的父亲，董事候选人沈国良

先生的姐夫，董事候选人任罗忠先生的连襟，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任富佳先生，汉族，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６

年参加工作，历任

老板集团市场部产品经理、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老板家电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任富佳

先生现直接持有公司

１６０

万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任建华先生的儿子，为董事候选人沈国良先生、任罗

忠先生的外甥，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交易所的惩戒。

赵继宏先生，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５

年参

加工作，历任湖北省黄石市骄武集团经营副科长，湖北省黄石市磁湖服装厂经营副厂长，湖北省黄石市金野

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香港亿亨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老板集团副总经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老

板家电副总经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赵继宏先生现直接持有

公司

８０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任罗忠先生，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ＥＭＢＡ

，助理经济师。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

作，历任余杭红星五金厂经营厂长，老板集团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技术中心总经理兼生产一部部长，

老板家电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罗忠先生现直接持有公司

８０

万股股份，通过杭州

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３２２４

万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候选人任建华先生的连襟，

为董事候选人任富佳先生的姨夫，董事候选人沈国良先生的姐夫，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沈国良先生，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历任

余杭红星五金厂运输科科长，老板集团董事、财务总监兼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老板家电董事，本公司监事会

主席。现任本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沈国良先生现直接持有公司

８０

万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候选人任建华先生、董事候选人任罗忠先生的妻弟，为董事候选人任富佳先生的舅舅，与其他董事、监事候

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何亚东先生，汉族，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２０００

年参

加工作，历任老板集团市场科科长、市场部部长、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老板家电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营销

中心副总经理。何亚东先生现通过杭州金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２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孙笑侠先生，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８４

年起于

浙江大学（及原杭州大学）法律系任教，

２００２

年荣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美国

哈佛大学高访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国家百千万工程入选专家。现任复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法律哲学

－

社会科学协会会

员（

ＩＶＲ

）及其中国分会理事、全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委“法治浙江”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公司独立董事。孙笑侠先生现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汪祥耀先生，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会

计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浙江财经学院讲师，香港富春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香港富春投

资公司总经理，广东核电实业集团财务总监，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教授。现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院长、

本公司独立董事。汪祥耀先生现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交易所的惩戒。

马国鑫先生，汉族，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１９７０

年参加

工作，历任杭州医疗器械厂（后改为杭州电冰箱总厂、杭州西泠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

销售公司副经理（兼书记），浙江省家电协会家电行业管理部主任、副秘书长。现任浙江省家电行业协会秘书

长、副理事长、本公司独立董事。马国鑫先生现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以

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提名张林永先生、张松年先生、陈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附件：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林永先生，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中共党员，助理经济师。

１９８４

年参加工作，历任余杭红星五金厂办公室主任，杭州华发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老板集团董事、工程部

部长，老板家电董事。现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张林永先生现持有公司

８０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

戒。

张松年先生，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１９８３

年参加工作，历任

余杭红星五金厂生产科长，杭州华发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老板集团董事、生产部副部长、生产二部部长、

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老板家电监事。现任本公司监事、研发中心总经理。

张松年先生现持有公司

８０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

戒。

陈伟先生，汉族，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２００２

年参加工作，历任老

板集团营销中心企划部市场专员、产品协调小组产品经理、市场部产品推广经理、市场部副部长、市场部部

长。现任本公司监事、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陈伟先生现间接持有公司

１２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

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届满，为顺利

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决定推举唐根泉先生、张惠芬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将与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附件：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唐根泉先生，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７９

年参加工

作，历任余杭红星五金厂模具车间主任、技术厂长，老板集团技术副总经理、生产质量副总经理兼生产三部

部长，老板家电董事。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度、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度获评杭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２００４

年入选“新世纪人

才工程

１３９

青年人才培养人选名录”， 累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１

项、 实用新型专利

７

项、 外观设计专利

１０

项，自

１９９６

年至今受聘中国日用五金行业专家委员会委员，自

２００６

年至今受聘第五届中国日用五金行业

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唐根泉先生现持有公司

８０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

戒。

张惠芬女士，汉族，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初级经济师、初级会计

师。

１９９７

年参加工作，历任杭州高博电子有限公司员工，老板集团冲床三车间员工、营销中心稽核科科员、

财务中心办公室科员。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张惠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三）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

５９２

号公司四楼多功能厅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四）

（六）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①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建华先生；

②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富佳先生；

③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赵继宏先生；

④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罗忠先生；

⑤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沈国良先生；

⑥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何亚东先生；

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①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孙笑侠先生；

②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汪祥耀先生；

③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马国鑫先生。

（

２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林永先生；

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松年先生；

３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陈伟先生。

上述两个议案股东大会将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七）出席会议办法

（

１

）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２

、 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当天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

２

）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

５９２

号）

３

、登记办法：

①

法人股东登记必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详

见附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出席代表身份证；

②

个人股东登记须有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③

受个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登记时须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④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八）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

２

）联系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

５９２

号，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邮编：

３１１１００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１８７８１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１８７７６９

联系人：王刚 沈萍萍 胡丽英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一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１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建华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２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富佳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３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赵继宏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４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罗忠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５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沈国良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６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何亚东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孙笑侠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２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汪祥耀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３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马国鑫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二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１

）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林永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２

）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松年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

３

）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陈伟先生 同意股数

：

股

（注：上述两个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本次委托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单位委托需加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8

月

3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1-043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改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或

"

公司

"

）已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11-039

），定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

时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为提前召开会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更改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

时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

现将公司

2011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8

月

19

日（周五） 上午

9

时

二、会议地点：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D

座首开股份

13

层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1.

审议《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为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肆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8

月

16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参加会议办法：

1.

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

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8

月

18

日（周四），上午

9

：

00-11

：

00

时，下午

1

：

00-4

：

00

时。

3.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招商国际金融大厦

D

座

9

层

902

室公司证券部。

4.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5.

联系人：万智斌、任晓佼

邮政编码：

100031

联系电话：（

010

）

66428179

、

66428032

传真：（

010

）

66428061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为法人股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600176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2011-026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Pearl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珍成国际

有限公司）、

Surest Finance Limited

（索瑞斯特财务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

交易对方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979

号文核

准。公司现已完成所涉标的资产的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资产过户情况

2011

年

7

月

28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49%

股权交割的确认书》。

2011

年

7

月

29

日，交易对方所合计持有的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巨石集团

"

）

49%

的股权

已在桐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 并取得桐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40040000558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巨石集团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巨石集

团的唯一股东为本公司。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154,361,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尚须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

见》，认为：

"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新增股份

尚须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核准。 中国玻纤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

资本变更、股东持股数变更、《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中国玻纤尚须根据

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后

续事项对中国玻纤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

（二）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过户事宜之法律意见书》，认

为

"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

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交割和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 中国玻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

登记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上交所的核准；涉及中国玻纤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尚需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中国玻纤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

"

三、备查文件

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专

项核查意见》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过户事宜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

日


